
2018年11月1日，美国司法部（DOJ）和联邦调查局（FBI）官员宣布启动“中国行动计划。”

中国行动计划的目标是 “确定应优先处理的中国商业秘密盗窃案件, 确保我方有足够的资源, 以及
确保我方能够快速有效的提供案件成果。”

               - 美国时任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

        该行动计划体现出美国司法部对“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的优先考虑及其对“中国
贸易行为”的关注。现任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拥有中国研究硕士学位，也支持该行动计划。

        自2018年11月1日正式宣布中国行动计划以来，司法部已公布六起涉及商业秘密和中国的刑
事案件。虽然现在知道这六个案件的最终结果还为时过早，但通过这些案件的审查可以说明该政
策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

关键要点
大多数刑事诉讼案件由受害公司提起;

被告通常不是中国公民或政府机构

受害公司正在等待提起相关的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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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总结: 中国行动计划实践

已启动的六个案件中的其中四个显示是由受害公司提告的。例如，在U.S. v. Chen案件中，在调
查似乎已经开始以后，被告的同事据称看到被告在Apple的自动驾驶汽车工作区拍照。新闻稿和
起诉书表明公司“很快就会向FBI报案”或“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与政府合作”。

其他案件的调查起源尚不清楚。在这些案件中， FBI有可能在受害者公司发现以前就已经注意到
黑客行为。FBI的网络部门, 在不干扰正在进行的执法调查情况下,定期与公司分享信息。 FBI经
常寻求监视受害者系统的许可，以便观察对手的入侵活动，但受害者并没有与FBI合作的义务。

在指控个人的五个案件中，一个是针对美国公民，一个是针对拥有美国合法永久居民权的中国
公民，其他三个案件没有说明被告的公民身份。例如，在U.S. v. You案例中，起诉书中说明被告
拥有美国学校的学位，并且自1992年以来一直在美国工作，但案件并没有明确解释被告的公民身
份问题。

公民身份信息可能非常有用, 因为根据盗窃商业秘密法规18 U.S.C. §1837, 该法规可以扩展到涵盖
在美国境外发生的行为如果罪犯是美国公民或“拥有美国永久居民权的外国人”。例如, 近期一个
有关秘密制造用于手机电池的物质的,U.S. v. Tan案例。诉状详述了被告作为美国合法永久居民的
公民身份，以及他前往中国就业的情况。诉状并没有指控被告在中国分享了商业秘密信息，但如
果事后发展到支持这一指控，那么被告的公民身份信息会奠定基础。

六起案件均未指称被告是中国政府或受其他国家控制的机构。相反，被告通常被指控在中国创办
自己的公司或在中国公司寻找工作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即使在U.S. v. Wang案中，据称“在中
国经营及其尖端的黑客组织成员”访问了Anthem的计算机网络，但诉状中并没有提到与中国政府
的明确联系。虽然华为公司最近已成为许多人心目中中国政府经济利益的代名词，但对华为进行
商业秘密盗窃的起诉并不包含任何有关该公司是国有或被国家控制的指控。

根据商业秘密盗窃法18 U.S.C，§1832,这些指控是不必要的，该法则仅要求商业秘密 “与用于或
准备用于州际或国外商业的产品或服务有关。” 但鉴于中国行动计划的目的是“反击中国对美国
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人们想知道为什么DOJ不会根据18 U.S.C. §1831的经济间谍法规起诉商
业秘密案件。。该法规比盗窃商业秘密法规的处罚更严厉。当然，该法规还要求检察官证明“该
罪行将使任何外国政府，外国机关或外国机构受益。”18 U.S.C. §1831(a)(1)。 

      四起案件包括实际被捕并被拘留的被告人。其中两名被告获得债券释放，两名未被释放。被
释放的被告人用不动产取得债券，在U.S. v. Yu案例中，被告人的妻子和子女也被要求交出护照。

刑事案件大部分由受害公司发起●

被告不一定是中国公民●

被告不是中国国家 “机构”●

法院对是否释放债券上的被告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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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两起案件中，尽管被告人被要求释放，被告人仍被拘留，但法官的该裁决可能与每个被告
与社区关系有关。

与中国行动计划有联系的六起商业秘密盗窃案件中，目前没有平行民事诉讼。华为案件是几乎相
反的案例。在提起针对华为的刑事商业秘密盗窃案之前，T-Mobile对华为的一家子公司提起了商
业秘密索赔的民事诉讼。根据华盛顿州的商业秘密法，民事陪审团裁定华为盗用了商业机密，但
并未对T-Mobile判给任何损害赔偿。

这种做法也许是受害公司对被告或被告的新雇主提起民事诉讼之前等待刑事案件的结论。等待的
动机包括如果政府的案件先开始，那么政府承担调查工作和初步诉讼的费，政府通过搜查令可搜
集到更好地潜在证据，受害者可能可以追回与调查相关的费用。当然，推迟民事诉讼也降低了重
要证人在刑事和民事审判中作出相互矛盾陈述的风险。 在某些情况下，受害公司不太可能向被
告收取损害赔偿金，那么也没有必要提起随后的民事诉讼。 

期待

Pillsbury (美国普盈律所) 将继续监督与中国行动计划联合提交的案件的结果。如果您认为您的公
司可能是商业秘密盗窃的受害者，或者您有理由担心您或您的公司将面临商业秘密盗窃指控, 或
您的公司正在接受调查或可能面临与商业秘密盗窃有关的诉讼，请与我们联系。

平行民事诉讼不能同时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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